江苏省海安中等专业学校
在校学生请假3-7天及7天以上审批表

	学生姓名
	
	系部
	
	班级
	

	身份证号
	

	离校起止时间
	

	
学生离校类型
	





	
	1、因病、事假离校。2、因违纪家长带回进行家庭教育。

	批准程序

	
班主任
	
家长是否知晓
（提供佐证材料）
	是口
	办理人签名：
日     期：

	
	
	否口
	

	
系部
	
是否同意
	是口
	办理人签名：
日     期：

	
	
	否口
	

	
学生处
	
是否同意
	是口
	办理人签名：
日     期：

	
	
	否□
	

	
教务处
	是否同意
	是口
	办理人签名：
日     期：

	
	
	否口
	

	分管教学领导（7天以上）
	 查看以上工作
并同意
	是口
	办理人签名：
日      期：

	
	
	否□
	

	分管安全领导（7天以上）
	查看以上工作
并同意
	是口
	办理人签名：
日      期：

	
	
	否□
	

	
	手续办好后送学生处（721）李长山老师存档


注：1.（1-2）天，学生申请，班主任批准，系部同意即可；
2.（3-7）天，学生处批准；返校到学生处报备销假，若7天后不能返校，必须续假；
3.7天以上，分管教学和安全领导批准；
4.所有请假必须闭环管理，班主任跟踪服务，确保安全.。
